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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前言 

目前，国际贸易通关过程中所涉及的大多数部门都开发了业务信息化系统，实现了各自部门

业务申请、办理、回复的电子化和网络化。但是在各部门系统间缺乏协同互动、未实现充分的数

据共享，因此企业在口岸通关过程中需要登录不同的系统填报数据，严重影响了口岸通关效率。 

近年来部分发达地区的口岸管理部门已经尝试在地方层面建立“单一窗口”，实现企业一次

录入数据后向多个管理部门的系统进行申报，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简称“单一窗口”）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单一

窗口”建设，在总结沿海地区“单一窗口”建设试点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口岸管理实际，并充

分借鉴国际上单一窗口成熟经验， 建设“单一窗口”。 

“单一窗口”依托中国电子口岸平台，申报人通过“单一窗口”一点接入、一次性提交满足

口岸管理和国际贸易相关部门要求的标准化单证和电子信息，实现共享数据信息、实施职能管理，

优化通关业务流程。 

通过“单一窗口”可以提高申报效率，缩短通关时间，降低企业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化，以

推动国际贸易合作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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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使用需知 

“单一窗口”为网页形式，用户打开浏览器输入 http://sz.singlewindow.cn 即可访问。 

 

系统环境 

⚫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或 10（32 位或 64 位操作系统均可） 

 

不推荐 windows XP 系统 

 

⚫ 浏览器 

 

Chrome 20 及以上版本 

 

若用户使用 windows 7 及以上操作系统（推荐使用 Chrome 50 及以上版本） 

 

若用户使用 windows XP 系统（推荐使用 Chrome 26 版本的浏览器） 

 

IE 9 及以上版本（推荐使用 IE 10 或 11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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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原产地证申报系统介绍 

功能简介 

1、 在线申请海关签发的所有原产地证书，同时可进行改证和重发证操作。 

2、 在线查看海关的审核结果。 

3、 证书套打、自助打印。 

4、 支持与企业 ERP 系统对接。 

 

术语定义 

无。 

 
 
 
 
 
 

  



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用户手册（海关原产地证申请篇） 

 4 / 37 

 

第四篇 进入或退出系统 

打开“单一窗口”门户网站（如 图 门户网站 ），在页面右上方进入“单一窗口”登录界面，

如下图所示。 

 

图 门户网站 

 

图 “单一窗口”账号登录 

 

图 “单一窗口”卡介质登录 

在 图“单一窗口”账号登录 中输入已注册成功的用户名、密码与验证码，点击登录。如果

您的电脑中已安装好读卡器或拥有 Ikey 等介质，可点击“卡介质”进行快速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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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用户注册（登录）相关功能介绍，请参见《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用户

手册（用户管理篇）》。 

登陆后，点击中央标准应用——原产地证，显示二级菜单，进入相关业务模块操作即可。 

 

图 原产地证 

进入海关原产地证申报系统的界面如下图。点击界面右上角“退出”字样，可安全退出系统。 

 

图 贸促会原产地证申报 

小提示： 

用户注册（登录）相关功能介绍，请参见《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用户

手册（用户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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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通用功能 

⚫ 关于键盘操作 

“单一窗口”界面中的部分功能可使用键盘进行快捷操作。 

Tab 

点击该键，可使界面光标自动跳转至下一字段的录入框中。 

上下方向 

点击该键，可在界面下拉菜单中的参数中进行选择。 

Space（空格） 

点击该键，可将当前选中的下拉菜单中的参数自动返填到字段录入框中。 

Enter（回车） 

点击该键，可在录入框中进行换行操作。 

Backspace 

点击该键，可将当前录入框中的内容进行删除操作。 

Alt+S 

点击该组合键，可将当前录入的基本信息进行暂存。 

Alt+P 

点击该组合键,系统会跳到打印界面“请选择打印类型”。 

Alt+C 

点击该组合键，可复制当前暂存的证书生成新证书号。 

Alt+R 

点击该组合键，可删除当前证书。 

Alt+O 

点击该组合键,可申报当前证书。 

Alt+H 

点击该组合键,可保存当前录入的货物信息。 

 

⚫ 折叠/展开菜单 

点击右侧展示区左上角 图标，将左侧菜单栏进行折叠或展开的操作。折叠后的菜单栏只显

示图标，效果如下图。 



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用户手册（海关原产地证申请篇） 

 7 / 37 

 

 

图 折叠菜单栏 

⚫ 关闭选项卡 

点击右侧展示区右上角 图标，弹出下拉菜单（如下图）。选择“关闭全部选项卡”则

将当前展示区内打开的所有页签选项卡全部关闭；如选择“关闭其他选项卡”，则除当前停留显

示的页签选项卡之外，关闭其他打开过的选项卡。 

 

图 关闭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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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操作说明 

第一章 备案号维护 

自理申报企业应首先录入保存海关产地证备案号，才能进行初始值设置、新建证书等操作。

点击左侧菜单“备案号维护”，在界面中录入 9 位备案号，点击“保存”后重新登录原产地申请

系统，如图。 

 

录入并保存成功重新登录原产地系统后，新建证书时界面中产地证备案号、组织机构代码和

公司中文名称直接返填。如图 

 

图 新建证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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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初始值设置 

备案号维护完成并重新登录系统后，自理企业可设置原产地证初始值，如签证机关、领证机

关、申请地址、出口商、申报员身份证号码等。在新建证书时，页面中的相关信息将自动返填，

可减少常用信息的录入操作，提升录入效率及申报准确率，如图。 

 

图 初始值设置界面 

 

图 新建证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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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委托人维护 

具有代理录入申报资质的企业可以使用该功能，以便在新建证书页面中选择委托企业，实现

数据的返填，提升录入效率。自理企业可跳过该章节。 

代理企业可以录入委托人产地证备案号、组织机构代码、委托企业中文名称、委托企业英文

名称及地址，点击保存按钮，录入的信息会显示在列表中，点击新增按钮将清空录入区域的信息，

以便录入新的委托人信息，如图 委托人维护。 

 

图 委托人维护 

新建证书时，在公司中文名称右侧点击蓝色 按钮，会自动弹出代理企业提前保存好的

委托人维护信息列表，点击产地证备案号，委托人信息会自动返填到录入框里，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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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在 图 委托人维护 点击界面中“新增”白色按钮，将清空产地证备案号、组织机构代码、委

托企业中文名称、委托企业英文名称及地址，所有信息在重新填写后保存。 

删除 

在 图 委托人维护 中勾选任意一条记录，点击界面中“删除”白色按钮，用户可对已保存的

数据进行删除操作，删除的数据将不可恢复，需重新录入，请谨慎操作。 

小提示： 

修改委托人信息时，请在录入框修改内容后点击保存按钮，您所修改的信息才能

生效。 

 

  



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用户手册（海关原产地证申请篇） 

 12 / 37 

 

第四章 新建证书 

原产地证书是指从事进出口的企业依照有关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向海关总署申请的，证明其

出口货物为中国原产的一种证明文件。 

新建证书界面如下图，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一般原产地证、普惠制原产地证或中国-韩国自贸

区原产地证等。新建证书界面为用户提供各类原产地证书的录入、暂存、复制、删除、打印、申

报等功能。 

 

图 新建证书主界面 

新建证书时，系统按照“证书类型+2 位年份+产地证备案号+4 位自编流水号”自动生成证书

号，4 位自编流水号按照相同证书类型和相同年份，从 1 开始自动计值。 

证书号生成后，仍可修改。对于已经在其他申报端申报过证书的企业来说，一定要了解清楚

该类证书的当前序列号最大值，第一次在单一窗口申报时自行在目前最大值基础上加 1 即可，之

后申请证书系统将会自动加 1。若不清楚当前序列号的最大值，可以将证书号的倒数第 4 位数字

改成 1、2、3 等，这样也基本上可保证与其他平台已申报的证书号不重复。 

1.1 一般原产地证 

一般原产地证，是产地证的一种。一般原产地证 C.O 是用以证明有关出口货物和制造地的一

种证明文件，是货物在国际贸易行为中的“原籍”证书，在特定情况下进口国据此对进口货物给

予不同的关税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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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与暂存 

基本信息 

小提示： 

界面中，带有黄色底图的字段为必填项，否则无法进行保存。 

在 图 新建证书主界面 中，选择一般原产地证，部分字段（例如进口商、出口商、特殊条款

等）需要用户手工录入，请根据当地海关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 

 

一般原产地证—基本信息 

出口商也可在出口商维护里填写“企业简称”“出口商”信息，点击保存后出口商信息会显

示在出口商列表里，双击列表可将数据返填在出口商输入框内，如下次出口商相同时，可直接在

出口商维护里找到相同的数据双击返填，（进口商维护同上）可减少常用信息的录入提高录入效

率。 

 

出口商维护界面 

日期类字段（例如申请日期等） 

需点击录入框后，系统自动弹出日历中选择日期，也可手动输入自己所需要的日期。 

目的地国家/地区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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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框中点击后，按空格键系统将会弹出对话框（如下图），用户可自行查询，单击某一

行即可完成选择。 

 

图 基本信息--目的地国家/地区字段弹框 

唛头 

即货物的商标或标签，如无运输标志，该项可选择 。 

运输细节 

 

图 基本信息--运输细节生成 

在基本信息中，填写好启运港、卸货港、运输方式、运输工具船名/航次等，点击运输细节字

段下面的蓝色生成按钮，填写过的信息将会自动生成到录入框中，如需大写可在左侧的“大写转

换”复选框内打勾。 

将基本信息录入完毕，点击 图 一般原产地证—基本信息 上方的“暂存”蓝色按钮成功保存

后，用户之前填写的数据将被系统保存，点击“证书查询”即可查询到之前录入并暂存的数据。

如图 一般原产地证货物信息 带黄色底图的为必填项开始录入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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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般原产地货物信息 

点击 HS 编码字段后的三角形图标，系统将弹出如下界面，用户可通过 HS 编码进行模糊查

询，界面显示如下： 

 

图 HS 编码界面 

HS 编码右侧的“货物维护”，带黄色底图为必填项，可根据当地海关的要求手动录入后点击

保存以便有相同货物时直接双击列表里的货物信息可将数据返填至货物信息页面，可提高录入效

率。 

 

图-货物维护界面 

界面中，部分字段（例如包装件数、包装单位等）需用户手工录入，带黄色底图的字段需要

完整填写，请根据您的实际进出口情况，填写相关内容，填写完毕后，点击货物信息界面的保存

按钮，数据被保存至列表中，具体显示如下图： 



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用户手册（海关原产地证申请篇） 

 16 / 37 

 

 

图 一般原产地证保存界面 

填写完带黄色底图的必填信息后，点击货物描述字段的蓝色“生成”按钮，货物英文名称、

包装单位和包装件数将会被返填到该项中。 

货物信息导入，支持货物信息 Excel 表格导入。在货物信息录入界面的货物信息列表上方，

点击导入按钮，在弹出的导入界面中，先下载导入的 Excel 模板，用户需要将已有的货物数据拷

贝到模板中的对应列，再选择该 Excel 文件上传，上传成功后，导入的货物信息显示在货物信息

列表中，如图。 

 

图 导入模板下载 

新建 

在 图 新建原证书主界面 中点击界面上方“新建”蓝色按钮，系统将自动清空当前界面内所

有已录入的数据，便于用户重新录入新的证书。 

小提示： 

如您在录入数据的过程中，点击了“暂存”按钮，则系统将自动保存您当前所录

入的数据，即使进行新增操作，也不会丢失数据，可在证书查询中进行查找。 

删除 

用户可对暂存状态和退证状态的原产地证书数据进行删除操作。点击 图 新建原证书主界面 

上方“删除”蓝色按钮，系统将提示用户是否删除当前数据，删除的数据将不可恢复，需重新录

入，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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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 打印证书
 

点击右侧展示区界面上方“打印”蓝色按钮，系统弹出“请选择打印类型”选项，选择打印

类型为：证书。详细介绍下载“打印功能使用说明下载”“操作视频下载”（如下图），也可以

把鼠标放在打印格式的按钮上,提示该模式的功能。打印货物描述换行时默认不带“-”连词符，

如需连词符，请在“连词符转换”复选框里打勾，如图。 

 

图 一般原产地证打印选项 

 

图 打印界面货描栏 

小提示： 

套打格式（目前仅证书支持套打格式，申请书和发票无套打格式）。点击蓝色的

打印按钮后，页面跳转至下图。点击右上角 图标，根据您当前的浏览器设置或打

印机实际情况进行打印即可。如未录入或保存任何数据，系统不提供打印空白原产地

证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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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般原产地证打印证书（标准格式预览） 
⚫ 打印申请书

 

点击右侧展示区界面上方“打印”蓝色按钮，系统弹出“请选择打印类型”选项，选择打印

类型为：申请书。点击蓝色的打印按钮后，页面跳转至下图。点击右上角  图标，根据您当前

的浏览器设置或打印机实际安装情况进行打印即可。如未录入或保存任何数据，系统不提供打印

空白申请书的功能。 

 

图 一般原产地证打印申请书（标准格式预览） 

⚫ 打印发票
 

点击右侧展示区界面上方“打印”蓝色按钮，系统弹出“请选择打印类型”选项，选择打印

类型为：发票。点击蓝色的打印按钮后，页面跳转至下图。点击右上角 图 标，根据您当前的

浏览器设置或打印机实际安装情况进行打印即可。如未录入或保存任何数据，系统不提供打印空

白发票的功能。 

 

图 一般原产地证打印发票（标准格式预览） 

⚫ 打印认证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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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侧展示区界面上方“打印”蓝色按钮，系统弹出“请选择打印类型”选项，选择打印

类型为：认证凭条。点击蓝色的打印按钮后，页面跳转至下图。点击右上角  图标，根据您当

前的浏览器设置或打印机实际安装情况进行打印即可。如未录入或保存任何数据，系统不提供打

印空白认证凭条的功能。 

 

图 一般原产地证认证凭条（标准格式预览） 

复制 

用户可基于已经暂存后的原产地证书生成新的原产地证书。点击右侧展示区界面上方“复制”

蓝色按钮，系统出现如下弹框，点击确定，将跳转到一票新建的数据，用户无需重复录入数据。

具体页面显示如下： 

 

图 一般原产地证复制证书成功提示 

申报 

用户录入完基本信息和货物信息必填字段后，在 图 一般原产地证——基本信息中，通过点

击右上方的“申报”蓝色按钮进行申报。各字段数据通过了逻辑规则校验，可将原产地证书数据

申报到海关进行受理，并等待其审批，用户可以到“证书查询”界面点击单据状态，查看该票数

据的海关审核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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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申报界面 

1.2 普惠制原产地证 

普惠制原产地证是指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贸易方面的一种非互利的特别

优惠待遇。即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或半制成品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予以免征

或减征关税。 

在子菜单栏中，选择新建证书，如图，在界面右侧：请选择证书类型，选择普惠制原产地证。 

界面与一般原产地证书基本相同，新增、录入、暂存等更多详细操作，可参考 1.1 一般原产

地证中的相关描述。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界面与一般原产地证书基本相同，新增、录入、暂存等更多详细操作，可参考 1.1 

一般原产地证中的相关描述。 

货物信息 

基本信息先录入完会自动保存，才能进行货物信息的录入与保存操作。货物信息（如下图） 

 

图 货物信息界面 

原产地标准 

点击原产地标准字段后的三角形小图标，调出下拉菜单并在其中进行选择。如果您已经知道

相关参数，也可直接输入相应字母、迅速调出参数，使用上下箭头选择后，点击回车键确认录入。 

点击 ，系统弹出下图标准详情提示，供用户查看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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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如您在普惠制证书，货物信息的原产地标准选择为“Y”时，原产地标准辅助项

字段，根据该货物的 HS 编码，自动取前 4 位，返填为 XX.XX，不可修改。 

 

图 普惠制原产地证货物信息——原产地标准详情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是依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国家法律有关规定，申请人可以向各地

海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CCPIT 及其各地方分会申请签发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

随附上述证书的出口货物依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在韩国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界面与一般原产

地证书基本相同，新增、录入、暂存等更多详细操作，可参考 1.1 一般原产地证中的相关描述。

部分字段的录入方法特别说明如下： 

基本信息 

目的地国家/地区 

作为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该项内容系统反填为韩国（如下图），用户无需修改。 

 

图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基本信息——目的地国家/地区 

生产商描述 

在该项中，用户需要通过英文录入生产商实际情况。 

 

图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基本信息——生产商描述 

生产商保密 

在有需要时，用户可通过勾选：生产商保密选项（如下图），使系统返填出：AVAILABLEUPON 

REQUEST，即为：要求时可提供。在证明书中不明确显示生产商描述。 

 

图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基本信息——生产商保密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9B%BD/600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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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备注信息 

为非必填项，用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货物信息 

原产地标准 

如未勾选非货物项，货物信息中各字段需要如实填写。点击 ，系统跳出弹

框如下。可以查看原产地标准详情，便于用户填写。 

 

图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货物信息——原产地标准详情 

1.4 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证，是根据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货物贸易协定》的规定签署的一种优惠性原产地证明书。由海关总署设在各地的直属机构负责签

发。签证国家有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越南。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界面与一般原产地证书基本相同，新增、录入、暂存等更多详细操作，可参考 1.1 

一般原产地证中的相关描述。部分特殊字段填写说明如下： 

是否展览证书 

 

图 是否展览证书 

若为展览证书（即在该字段的左侧框里打勾），用户需要将展览名称地址填写到证书<进口商>

中: 即填写在进口商信息后面。 

是否第三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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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是否第三方发票 

若是第三方发票（即在该字段的左侧打勾），请将原发票号和发票日期填写到申请书<备注>

中，第三方发票号写到证书信息的<发票号>中；第三方发票日期写到证书信息的<发票日期>中；

第三方发票公司名称和所在国家或地区写到证书信息的<特殊条款>中。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中 HS 编码、原产地标准、原产地子标准、原产地标准辅助项等这些字段填写规范。 

 

图 货物信息界面 

先确认 HS 编码的原产地标准： 

一、若原产地标准为 WO 时，原产地辅助项为空，进口成份比例 0;  

二、若原产地标准为 PE 时，原产地辅助项为空，进口成份比例如 0； 

三、若原产地标准为 PSR 时，子标准（或 RVC 标准），三选一（1）适用区域价值成份（RVC 

40)；(2)适用归类改变（CTC)(3)适用加工工序（Process Rule)；原产地标准辅助项为空，

进口成份比例不能为零； 

四、若原产地标准为 CTH 时，原产地标准辅助项为空，进口成份比例不能为零； 

五、HS 编码既不在 PSR 清单中，又不在 CTH 范围内：原产地标准必须为空，原产地辅助项（1-

进口成份比例）%，进口成份比例不能大于 60%。也可以参考原产地标准填写规则流程图，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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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产地标准填写规则 

1.5 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6 中国-智利自贸区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1.7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易区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8 中国—秘鲁贸易区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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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9 海峡两岸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提示： 

仅该种证书查看或打印时均显示为中文。 

1.10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11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区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12 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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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14 中国—冰岛自贸区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15 中国—瑞士自贸区原产地证 

依照中瑞自由贸易协定和海关总署有关规定，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可以向各地海关申请签发中

瑞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经各地海关核准的原产地声明人可以作出中瑞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

声明。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16 各国烟草真实性证书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其中 货物毛重、货物净重、重量单位等字段前带有红色*号为必填字段，用户需如实填写。 

1.17 转口证明书 

转口证明书是指经中国转口的外国货物，由于不能取得中国的原产地证，而由中国签证机构

出具的证明货物系他国原产、经中国转口的一种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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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原产国代码 

  

图 原产国代码 

如上图所示，可直接输入代码、中文或英文名称，也可先在输入框中点击后，再按空格键，

系统将会弹出对话框（如下图），用户可自行查询。 

 

图 原产国代码信息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18 加工装配证书 

加工装配证明书是指对全部或部分使用了进口原料或零部件而在中国进行了加工、装配的出

口货物，当其不符合中国出口货物原产地标准、未能取得原产地证书时，由中国贸促会根据申请

单位的申请所签发的证明中国为出口货物加工、装配地的一种证明文件。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特殊字段参见 1.17 转口证明书。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19 输往墨西哥瓷砖价格承诺证书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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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1.20 输往巴基斯坦瓷砖价格承诺证书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1.21 输欧盟非优惠进口特别安排项下产品原产地证 

输欧盟非优惠进口特别安排项下产品原产地证是欧盟委员会为进口农产品而专门设计的原产

地证书。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1 一般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其中货物毛重、货物净重、重量单位等字段前带有红色*号的为必填项，用户需如实填写。 

1.22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原产地证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参见 1.3 中国-韩国自贸区原产地证。 

货物信息 

货物信息特殊字段参见 1.2 普惠制原产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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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证书查询 

在原产地申报系统界面点击左侧菜单“证书查询”，根据查询条件可以查询筛选证书列表，

点击“重置”蓝色按钮可清空查询条件，重新填写查询条件再次查询。 

查询结果最右边第一列为单据状态，如暂存、数据接收成功、退证、审核通过等，点击某行

中的具体状态，可以看到该单据的海关回执。如图。 

 

图 证书查询列面 

在 图 查询结果列表 中勾选您需要的数据，可点击界面中“删除”“打印”、“更改证”、

“复制”进行相应的操作。 

删除 

在 图 查询结果列表 中勾选任意一条记录，点击界面中“删除”按钮，用户可对暂存状态和

退证状态的原产地证书进行删除操作。也可以把鼠标放在“删除”按钮上提示“选择多行，支持

批量删除”，删除的数据将不可恢复，需重新录入，请谨慎操作。 

打印 

在 图 查询结果列表 中勾选任意一条记录，点击界面中“打印”白色按钮，显示界面如下：

图 选择打印的类型 ，选择打印的格式 。 

 

图 选择打印类型 

点击 按钮，进行预览，也可以直接打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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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预览界面 

也可以点击“下载”按钮直接下载到本地，保存成 PDF 文件，在由企业自行打印。（如下图） 

 

图 打印界面 

更改证 

小提示： 

只有审核通过的原产地证书才可以进行更改证，原产地证书为暂存或申报状态无

法进行更改证操作。 

用户对于已经签发（审核通过）的原产地证书，可发起更改证申请。更改证生成新的证书号，

并关联原证书号。选择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图上“更改证”按钮，系统显示如下图。 

 

图 选择更改证  
企业填写更改信息，填好后点击右上角申报，等待更改证数据审核，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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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更改证申报成功提示 

重发证 

小提示： 

只有审核通过的原产地证书，或重发证状态处于暂存或退证的可以进行重发证。

原产地证书为暂存或申报状态无法进行重发证操作。 

用户对于已经签发（审核通过）的原产地证书，可发起重发证申请。重发证生成新的证书号，

并关联原证书号。选择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图上“重发证”按钮，系统显示如下图。 

 

图 选择重发证 

企业填写重发信息，填好后点击右上角申报，等待重发证数据审核。 

 

复制 

在 图 查询结果列表 中勾选任意一条记录，点击界面中“复制”按钮，即可复制与该证书基

本内容一致的新证书，并生成新证书编号。具体如下： 

 

图 复制证书 

批量申报 

在 图 查询结果列表 中勾选两条以上的数据，点击界面中“批量申报”按钮，即可将这三条

数据一起申报，具体如下： 

 

图 批量申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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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证转换 

在 图 查询结果列表 中勾选任意一条记录，点击界面中“单证转换”按钮，即可将当前证书

转换成另外一种证书，并生成新证书编号。具体如下： 

 

 

图 单证转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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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业务统计 

企业可从不同视角统计证书量并下载统计图表，分代理企业视角和自理企业视角，如图。 

 

图 业务统计界面（代理企业） 

 

图 业务统计界面（自理企业） 

以证书类型统计为例，点击“按证书类型统计”，进入界面如下图 按证书类型统计，输入查

询条件点击“查询”，系统展示查询结果和统计图表，企业可点击图 按证书类型统计柱状图和图 

按证书类型统计饼状图 中的下载图表，下载统计图表。 

 

图 按证书类型统计 

 

图 按证书类型统计柱状图 



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用户手册（海关原产地证申请篇） 

 34 / 37 

 

 

图 按证书类型统计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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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 

为优化营商环境，海关总署决定自 2019 年 3 月 25 日起在上海、北京等 12 个直属关开展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试点工作。自助打印是指各出口企业的向海关申报的原产地电子证书经审核

后，“足不出户”直接使用彩色打印设备在 A4 纸上自行打印带有底纹、企业签章及签名、海关

签章及签名的原产地证书的申领模式。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提供以下功能： 

1、 制作印章及签名； 

2、 企业可以将电子印章及申报员签名笔迹信息授权给原产地证书管理系统使用； 

3、 委托企业可对代理企业进行代理打印授权操作； 

4、 企业可查询待打印的证书，进行证书自助打印； 

5、 企业可对打印失败的证书进行异常打印申请。 

完整操作手册请到原产地申报系统主界面下载，如下图： 

 

图 原产地申报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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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原产地证书申报与企业 ERP 对接 

为避免企业重复录入，降低企业成本，便利企业快速申领海关原产地证书，自理申报企业可

通过单一窗口导入客户端与企业 ERP 系统进行对接，实现企业 ERP 系统原产地数据自动向海关

导入申报，同时可接收海关的审批结果。导入接口规范可到系统主界面下载。 

 

深圳单一窗口导入客户端申请指南下载地址为： 

http://sz.singlewindow.cn/dyck/tWebSortAction.do?method=queryTWebNewsSingle&seqNo

=83 

  

http://sz.singlewindow.cn/dyck/tWebSortAction.do?method=queryTWebNewsSingle&seqNo=83
http://sz.singlewindow.cn/dyck/tWebSortAction.do?method=queryTWebNewsSingle&seqNo=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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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审核回执微信、短信订阅推送 

用户可以使用单一窗口的信息订阅推送功能，完成原产地证书申报后审核回执的推送，以便

及时掌握审核状态，安排后续作业。点击新建证书界面中的“回执推送”按钮可下载操作手册，

根据操作手册完成信息订阅后就可接收审核回执。 

 

 

 

 


